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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都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28 次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3 年 5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

紀錄：柯人豪、陳玟君、郭婕瑩、薛博孺 

伍、前（歷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理情形 

決定：洽悉。 

陸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：河川區檢討變更作業辦理情形 

結論： 

一、為避免土地使用分區與河川區範圍不一致導致誤發建照

之情形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規定配合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河川區域範圍，檢討變更非都市土地

使用分區，並請依本署（改制前營建署）110 年 5 月 10

日內授營綜字第 1100807677 號函所定期限，於 113 年

10 月 31 日將轄內中央管河川區檢討變更案件函送本部

核備，並請持續至雲端表單更新最新辦理進度。 

二、本署已提供整筆土地位於中央管河川區域範圍內而未辦

理河川區劃定之土地清冊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於 113 年 6 月 30 日前函復尚未劃定或檢討變更為河川

區之原因態樣（得以河川水系（區分主、支流）為單位

填寫），並請依本次會議建議處理方式儘速辦理。 

三、請新竹縣政府再次將檢討變更範圍之土地清冊，函請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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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分署協助確認是否位屬已公告之

河川區域範圍，並請經濟部水利署協助轉知該分署儘速

確認；另請經濟部水利署協助督請第三河川分署協助彰

化縣政府確認河川區範圍及釐清相關圖資正確性，以維

民眾權益。 

四、請臺南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嘉義縣等因地方民眾抗爭

致河川區分區檢討變更作業進度延宕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，整理民眾抗爭之事由及其態樣，並提供處理建議，

俾業務單位綜整後另提會討論，供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後續執行參考。 

五、請宜蘭縣政府提供近期河川區調整行政訴訟案須本署協

助之具體事項，俾本署適時提供必要協助。 

第二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更為丁種建築用地興

辦事業計畫辦理進度 

結論： 

一、因應國土功能分區圖即將於 114 年 4 月 30 日公告，區

域計畫法將不再適用，屆時未完成使用地變更編定之案

件應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重新提出申請，就高雄市

（立州）及臺南市（凱田）各尚有 1 案未完成特定地區

申請變更編定之興辦事業計畫，請高雄市及臺南市政府

積極輔導業者儘速辦理相關申請作業，並請經濟部產業

發展署提供必要協助及督促該府產發單位儘速辦理。 

二、有關章格、兆偉、億東、耀裕等 4 案，彰化縣政府預計

113 年 5 月底前完成公告程序，請彰化縣政府於完成公

告程序後儘速續辦異動登記，其餘辦理中案件，請彰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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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積極辦理。 

三、有關特定地區土地檢討變更恢復為特定農業區作業辦理

期限至 113 年 10 月 31 日，請臺中市、彰化縣、臺南市

及高雄市政府儘速辦理相關作業，並請持續至雲端表單

更新最新辦理進度。 

第三案：國土利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—文化設

施及政府機關 

結論： 

一、請業務單位分別將文化設施及政府機關彙整資料函送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參考。 

二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視各該設施是否符合土地使

用管制規定，並按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理土地使用分

區及使用地檢討變更或其他處置作業。 

柒、討論事項 

第一案：歷年國土利用監測作業執行情形 

結論： 

一、本案將持續追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查報處理情形，並定期召開列管會議，請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掌握時效

積極辦理。 

二、請新竹縣、彰化縣、嘉義縣、臺南市、屏東縣及高雄市

等尚未請領補助款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儘速依相

關規定請領 113 年度土地違規使用查處作業補助款，並

請積極趕辦後續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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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彰化縣政府建議後續年度土地違規使用查處補助作

業期程提前，以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納入預算作業

1 節，請業務單位納入後續作業參考。 

四、有關彰化縣政府提出變異點影像判釋是否可先行過濾農

地除草或堆置雜物等情形 1 節，涉及技術執行，請本署

城鄉發展分署納入「衛星影像監測與國土利用現況調查

加值應用先期研究」委託專業服務案研議。 

五、有關南投縣政府表示前年度補助土地違規使用查處作業

尚未執行完畢，惟該府主計單位表示前年度剩餘款經凍

結無法保留 1 節，考量本案補助計畫結案條件係指工作

計畫書所載之預定清理變異點全數清查完竣，故就未達

成結案條件者，原則得以前年度之補助經費繼續執行至

達結案條件，並於結案時將賸餘款項繳回本部國土永續

發展基金。 

第二案：112 年度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更正與劃定或檢討變

更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及評鑑 

結論：請作業單位依評鑑要點相關規定辦理核定事宜，並

另案函送有關機關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辦理

敘獎作業。 

捌、臨時動議：無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5 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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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報告事項一：河川區檢討變更作業辦理情形 

◎新北市政府 

本市未完成檢討計 1案，係因辦理地籍圖重測作業，

經水利單位表示有偏移情形，爰俟水利單位重新公告圖

資後再配合辦理分區檢討作業；又本案未涉及重測土地

共計 526 筆，業於 113 年 2 月 1 日辦理公告，並於同年

3 月 13 日辦理異動登記，另有 3 個地段將俟第十河川分

署公告圖資後，配合辦理後續作業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本府因人力和資源有限，致尚未辦理完成，惟相關

作業仍持續辦理中，並將配合更新雲端表單，目前以公

有土地優先辦理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目前由於人力較為吃緊，且河川區未來將劃設為國

土保育地區第 1 類，已於地方引起紛爭，故本府先行清

查辦理公有地（約 1,000 多筆）檢討變更作業，目前已在

簽辦中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分署就本府所送地號清冊迄

今未能函復確認，致本府未能續辦相關檢討變更作業，

另因相關筆數眾多、作業負擔較大，惟本府將加速趕辦

相關作業。 

◎苗栗縣政府 

近期因地所人員退休及異動造成人力短缺，已持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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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新進同仁加速辦理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於 111 年間已先完成 3,000 多筆河川區公告，

惟因遇地方抗爭、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，以

及轄區水利主管機關提供資料錯誤較多等因素，造

成作業困擾。 

（二）本府目前優先辦理公有土地檢討變更（共計 2,140

筆），因筆數較多需較長審查時間，將加速辦理相關

作業。 

（三）實務上係因河川圖籍公告時間較早或地籍坐標系統

不同等原因，故需水利主管機關就檢討變更後之土

地清冊再協助確認，惟各河川分署間協助配合意願

有別，仍請經濟部水利署代表轉請所轄第三河川分

署就本府提供之土地清冊協助確認，以利相關作業

遂行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本縣總計 14 案中，有 3 案全區皆屬公有地，其中 1

案近期將完成備查，另 2 案業於 4 月底完成公告，待地

所檢送編定清冊後辦理備查；其餘 11 案因涉及私有地，

民眾抗爭較大，目前暫緩相關檢討變更作業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縣前於去（112）年底因河川區檢討變更公告及劃

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類之通知書同時寄發，造成民眾

抗爭，致河川區檢討變更作業中斷，不得不先行撤銷原

公告；目前就公有土地及民眾自願辦理部分優先處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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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宜蘭縣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提報 6 案，其中 2 案業於今（113）年 3 月 7 日

公告期滿，刻辦理通知書公示送達作業，另去（112）

年河川分署新公告之河川區域，已交下地政事務所

辦理相關作業，期能於期限前辦理完成。 

（二）另本府近期有 1 件河川區調整之行政訴訟案敗訴，

理由涉及「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更正劃定或檢討變

更案件委辦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核定作業要點」是

否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等相關疑義，本案刻正

整理上訴理由中，請國土管理署協助就本案提供相

關意見，俾利本府補充上訴資料。 

◎花蓮縣政府 

本府尚未完成案件計 9 件，其中 3 件於今（113）年

4 月完成地籍異動程序，另 6 件預計在今（113）年 6 月

召開府內審議會進行審議。 

◎經濟部水利署 

各河川分署將河川區公告圖籍提供予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後，即可由其據以辦理檢討變更作業，後續

即使有地籍重測或分割合併情形，因土地地籍屬地政單

位權管範圍，故檢討變更成果應無須再交由水利主管機

關再作確認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（一）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水利主管機關公告

河川區域圖籍，辦理非都市土地河川區檢討變更相

關作業已行之有年，已建立單位間之作業分工及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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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流程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在套疊河川圖籍

與地籍圖所完成之成果清冊，皆會交由水利主管機

關再行檢視，俾確認清冊中各筆土地是否確屬河川

區範圍，建議後續仍依循原處理模式辦理，請經濟

部水利署轉請所轄各河川分署配合辦理。 

（二）有關宜蘭縣政府所提行政訴訟 1 案，本署已協助提

供相關立法緣由及補充意見，後續將適時協助縣府

或提供相關書面意見供行政法院判決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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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報告事項二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更為丁種

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辦理進度 

◎經濟部產業發展署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本案特定地區申請整體、個別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

用地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（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

業區）共核准 44 處，截至 113 年 4 月，辦理變更

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進度為：已完成 43 處、辦理

中 1 處(高雄市，據瞭解該案經公共設施分割、興辦

事業計畫變更、地籍重測等，目前尚未完成丁種建

築用地變更編定作業)。本中心已請高雄市政府積

極輔導個案加速趕辦相關程序。 

（二）有關臺南市政府提出該府有 1 案改採產創條例第 65

條毗連擴廠方式辦理是否可行，回歸相關規定及輔

導產業合法化的角度，難以表示不合規定，惟考慮
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上路期程，請臺南市政府協

助向業者說明相關規定及辦理期程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有關章格、兆偉、億東、耀裕等 4 案暫緩辦理分區

檢討變更，係因本府經發單位此前曾表示此 4 案可能續

辦用地變更。目前耀裕預定於 5 月 17 日公告，其於 3 案

預計 5 月底公告。另外 1 案今日已送到署裡，1 案簽核

中，其餘案件會儘速依期程報送。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本府轄內有 1 案已於 113 年 2 月 22 日報部核備，後

續將循程序辦理公告，並請轄區地政事務所通知土地所

有權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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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南市政府 

本府轄內有 1 案未結案件原訂於 109 年結案，經向

經發單位瞭解該案不是依工廠管理輔導法申請，而是採

產業創新條例第 65 條毗連擴廠方式辦理，該案興辦事業

計畫仍在審理中，致未能辦理恢復原分區為特定農業區

作業，惟特定地區案件可否改採產業創新條例第 65 條規

定辦理仍有疑義，請產發署協處釐清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

特定農業區檢變更為一般農業區後，其申請變更編定為

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，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

業計畫，或經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，工業主管機關

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，其使用分區應循法定程序，

恢復為特定農業區。至於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其興辦事業

計畫之適用法令依據，原則尊重工業主管機關認定。惟

恢復原分區檢討變更作業之辦理期限為 113 年 10 月 31

日，請臺南市政府應預留作業時間，加緊趕辦相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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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報告事項三：國土利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

為—文化設施及政府機關 

◎國土測繪中心： 

（一）感謝國土管理署提供本案套疊分析及各機關清查資

料，本中心將盤點資料納入作業參考，並針對國土

利用現況調查成果缺失處進行修正。 

（二）另本中心已初步針對清查盤點結果不符合部分進行

分析，有一定比例係屬圖資套疊誤差或不同機關清

查原則不一所致，建議後續圖資分析方式應考慮不

同圖資測製方法差異性，可使分析結果更符合使用

目的並提升其應用成效。 
 

案例 1、地籍資料國土文化設施面積比例 5%以下-高雄市立圖書館

總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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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 2、地籍資料國土文化設施面積比例 100%-交通部觀光局西拉

雅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南化遊客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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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 3、地籍資料國土政府機關面積比例 5%以下-新北市政府警察

局三峽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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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 4、地籍資料國土政府機關面積比例 100%-高雄少年觀護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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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討論事項一：歷年國土利用監測作業執行情形 

◎雲林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目前人力及辦理業務狀況 

1.本處目前辦理除辦理國土計畫、公有土地管理、公

有耕地承租等業務外，另有土地違規及裁罰案件、

變更編定、更正編定等業務皆於本府地政處地用科，

目前人力編制為 3 人及 1 位臨時人員協助辦理，人

力及業務上分配實為相當吃緊。 

2.本府於 113 年 1 月 18 日向鈞部提出申請土地違規

使用查處作業經費，鈞部於 113 年 2 月 7 日函同意

補助在案，本府旋即於向本縣議會申請墊付案並經

本縣議會於 113 年 3 月 26 日同意核定墊付案，本

府於 113 年 4 月中辦理徵才作業，其聘僱人員於

113 年 5 月 1 日報到。 

（二）土地違規處理機制 

1.先前囿於本處人員編制及業務上之繁重，承辦人員

負荷過重以及其他臨時交辦事務繁多，壓制承辦人

員工作時程。鑒於鈞部補助經費本府亦聘僱人員，

本府就變異點系統(112 年以前)未回報或未辦結

之情形，於 113 年 5 月 14 日統計併繕造清冊函本

縣各公所全面清查辦理。 

2.後續持續督導所轄鄉鎮市公所儘速就未回報之變

異點現地檢查、通報系統相關事宜，並請使用地主

管機關查證確認違規，再移請本府地政處依區域計

畫法辦理裁罰。 

◎屏東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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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本案非都市土地未回報變異點統計表(4-2)，有關本

縣變異點未查報之理由及後續預估期程說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未查報資料列管及稽催情形： 

本縣持續清查掌控未查報變異點(詳下列管資

料)，且每月皆函請公所配合辦理，並於公文內敘明

尚未完成回報之公所督請其加速完成。就目前評估

仍未全數完成變異點查報之原因如下： 

1.公所配合度消極：極少數公所長年消極配合。 

2.公所內部原因，例如承辦人員職務異動、業務銜接

不熟捻或業務交接不當。 

 

111 年度未回報列管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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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年度未回報列管資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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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年度未回報列管資料 

 

 

（二）後續改進做為及預估期程： 

本府後續將加大稽催力度，輔請政風單位共同

協助，擬於近期內辦理研商會議，函請未配合完成變

異點查報之公所(瑪家鄉公所、枋山鄉公所等)到府

說明是項作業未辦原因，並協助排除困難點，共同擬

定具體辦理期程並持續追蹤辦理情形。 

 

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
本府轄內尚未回報案件（附件一），業以本府 113 年 5 月

6 日府地用字第 1130112961 號函（附件二）通知公所儘速回

報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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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附件一 未回報案件清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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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考附件二 稽催辦理公文 

 
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辦理情形：截至 113 年 3 月 31 日止，嘉義縣原有

未回報變異點共有 6 點，分別為 109 年 1 點，112

年 1 點及 113 年 4 點，經查目前 113 年 4 點業經公

所完成回報。 

（二）提升作為：本府將函知相關轄區公所就舊有(109 年、

112 年)未回報之變異點進行現勘查核及系統填報

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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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臺東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
本府(臺東縣政府)113 年度未回報變異點 2 件，經查轄

管公所業於 113 年 5 月 2 日完成查報。 

◎新竹縣政府（書面意見） 

有關本縣 112 年以前變異點系統僅查有 6點，皆屬副知

變異點，已查無未回報變異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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